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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次收购人为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收购人”），

收购人负责统一编制和报送收购报告书，并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收购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16 号准则》）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收购人应在信息

披露文件上签字盖章。 

二、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收购办法》

及《16 号准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所持有、

控制的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股公司”）的股份。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

张股公司拥有权益。 

四、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本次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已经收购人董事会批准，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 

六、本次收购已触发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将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

要约收购申请。本次收购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

义务的批准。 

七、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

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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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本收购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收购人、经投集团 指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张股公司、上市公司 指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公司 指 张家界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武陵源旅游公司 指 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森林公园管理处 指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环保客运 指 张家界市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 

城投公司 指 张家界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目标公司 指 环保客运、城投公司 

标的资产/拟注入资产 指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经投集团持有的环保客运51%股权、持有

的城投公司100%股权；武陵源旅游公司持有环保客运30%股

权、森林公园管理处持有环保客运19%股权 

本次收购 指 
经投集团以其持有的环保客运51%股权、城投公司100%股权

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行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向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

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标的资产的行为 

《框架协议》 指 
张股公司与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

四方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指 

张股公司与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

四方之间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张股公司与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

四方之间签订的《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2009年8月31日 

本报告书 指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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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湘资源/评估机构 指 湖南湘资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 指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会计师事务所 指 张家界方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1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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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简介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智勇 

成立日期 1999 年 9 月 20 日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43080000001038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 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允许的经济投资活动及旅游服务；政策允许的信息产业、高科技产业

及国内贸易开发、经营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住宿、餐饮、休闲娱乐服务

（限分支机构凭前置许可经营）；日用百货、旅游纪念品、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

销售；景区维护。 

税务登记证号码 湘地税字 430801707374284 

组织机构代码 70737428-4 

股东名称 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注册地址 张家界市大庸桥月亮湾花园 

通讯地址 张家界市大庸桥月亮湾花园 

邮政编码 427000 

联系电话 0744-8355555 

二、收购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收购人经投集团 100%的股权，为收购人

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00%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41%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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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

务情况 

收购人经投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经投集团为控股型公司，主要进行投资管理业务，旗下公司核心业务包括旅游酒店

类业务、房地产开发类业务、公用事业、市政建设类业务、传媒、广告类业务等。 

除张股公司外，经投集团的关联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旅游、酒店类业务 

张家界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

公司 2001-11-20 5,000 51% 
景区内游客运输和旅行社

业务 

张家界市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 2004-4-6 150 100%（注 1） 
国内旅游、出入境旅游业

务 

张家界易程高速客运有限公司 2006-2-21 400 70%（注 2） 定线旅游客运，包车客运

张家界易程天下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 
2006-6-9 100 100%（注 3） 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业务

房地产开发类业务 

张家界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2008-9-9 18,500 100% 

商品房开发、土地一级开

发 

张家界市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1992-5-12 1,208 100% 

经济适用房及拆迁安置房

开发与建设 

公用事业、市政建设类业务 

张家界市城市污水处理有限责

任公司 
2005-5-20 200 100%（注 4） 

污水处理及水处理相关项

目经营 

张家界市环发垃圾处置场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2004-4-20 600 100% 

垃圾处置和环境卫生基础

设施建设与管理 

张家界市中心汽车客运站有限

责任公司 2006-9-20 1,000 80% 
筹建、运营市中心汽车客

运站 



 

8

张家界市澧水风貌带建设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2001-3-14 1,000 100% 

城市基础设施、市政公用

事业项目投资、建设及管

张家界金山陵园有限责任公司 2007-4-11 200 100% 殡葬（殡仪馆、公墓山）

张家界市火车站广场建设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2001-12-4 500 100% 

火车站广场土地综合开发

服务 

传媒、广告及其他类业务 

张家界市金正广告有限责任公

司 
2005-8-24 50 99%（注 5） 广告业务 

张家界景区旅游文化传播有限

公
2004-4-12 50 99%（注 6） 设计、制作、发布户外广

张家界易程天下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2006-4-29 210 51%（注 7） 

网站及相关技术开发、配

套服务；广告设计、制作、

注：1、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市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2、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易程高速客运有限公司70%股权（因业务调整，张家界易程高速客

运有限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3、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易程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1%的股权，张家界易程天下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持有张家界易程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99%的股权（张家界易程天下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系原“湖南易程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更名而来，2009年12月11日办

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更名后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湖南易程天下国际旅行社张家界有限公司已于2007年度结束经营并办理了相

关注销手续）； 

4、经投集团持有张家界市城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99%股权，通过张家界市火车站广场

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张家界市城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1%股权； 

5、张家界市火车站广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张家界市金正广告有限责任公司99%股

权； 

6、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景区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99%股权（因业务调整，张家界景区旅

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 

7、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易程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 

经投集团参股公司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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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湖南张家界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995-4-20 10,000 14% 水利发电生产经营 

湖南省张家界机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994-11-16 100 30% 

土地综合开发服务，政策允许经营

的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百货、

建筑材料、电子产品等。 

张家界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02-6-13 100 24%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市政公用

工程（不含桥梁、燃气）监理乙级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的简要财务状况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经投集团为控股型公司，主要进行投资管理业务，本身并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

经投集团主要职能为整合国有优质资产，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投融资服务并负

责相关管理事宜。 

截至目前，经投集团已累计筹集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各类建设资金 39.90 亿元，

投资建设的工程和项目包括张家界子午西路、防洪堤、城区截污干管、大庸桥公园

等，并正在筹建中心汽车站、贺龙体育中心、“六路四桥”综合改造等工程项目。 

（二）最近三年的简要财务状况 

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报表数据如下： 

项    目 2009年12月31日 2008年12月31日 2007年12月31日 
总资产（元） 8,396,067,982.79 4,057,046,956.26 3,352,202,165.65
净资产（元） 4,875,112,222.39 1,698,656,858.60 1,597,886,963.69
资产负债率（%） 41.94 58.15 52.33

项    目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营业收入（元） 374,878,231.77 329,222,599.31 302,301,953.90
营业利润（元） 136,823,272.42 169,152,570.27 139,082,216.67
利润总额（元） 132,868,958.27 164,399,474.14 133,927,599.75
净利润（元） 120,545,709.71 157,371,759.30 125,657,509.14
净资产收益率（%） 2.47 9.26 7.86

注：经投集团近三年财务数据均经方正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分别出具张方会

审字【2009】88 号、【2010】35 号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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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是否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经投集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李智勇 433102195803140052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张家界 否 

袁祖荣 430811196004230015 副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国 张家界 否 

刘世星 432428196209220037 
董事、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中国 张家界 否 

严龙 432428195909300017 董事 中国 张家界 否 

蔡和忠 430802196911100090 财务总监 中国 张家界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经投集团的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

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经投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在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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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及未来十二个月增持或处置股份的计划 

张股公司是张家界市唯一的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景区开发、酒店管理等旅游业

务。但现有资产质量及盈利能力较差，并且由于外部市场竞争激烈，张股公司主营

业务连续亏损，经营形势十分严峻。旅游开发方面，张股公司现有的旅游景点主要

为张家界和湘西的二、三线景点，核心竞争力先天不足，在其他同类景点无序开发

和价格竞争的背景下，长期面临游客量不足、入难敷出的问题；酒店经营方面，张

股公司的张家界国际大酒店同样面临当地其他业者的激烈竞争，加之设施老化，该

酒店近年来入住率不断下滑，亏损严重。以上经营方面的问题导致张股公司经营业

绩连年欠佳，面临较大的困难。 

经投集团拟通过本次收购，改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业务结构、增强上市公

司的盈利能力，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通过向张股公司注入环保客运和城投公司等

优质资产，提升张股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并且通过引入城投公

司旅游地产开发，实现张股公司主营业务的有限多元化，增强张股公司经营的抗风

险能力，以实现为股东创造最大经济回报的根本目标。 

本次收购完成后，经投集团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张股公司股份

的计划或安排。 

二、收购人作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一）2009 年 9 月 12 日，经投集团召开临时董事会，同意经投集团以所持有

的环保客运公司 51%的股权及城投公司 100%的股权认购发行人拟向其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 

（二）2009 年 9 月 25 日，湖南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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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预审核意见》（湘国资产权函【2009】195 号），对张股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了预审核，同意依法依规往前推进。 

（三）2009 年 10 月 9 日，张股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框架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四）2010 年 3 月 26 日，张家界市国资委签发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对拟注入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五）2010 年 4 月 9日，张股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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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收购前后持有张股公司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直接持有张股公司 20.41%的股份；收购人控股子公司土地

房产公司持有张股公司 3.53%的股份，收购人通过上述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张

股公司 23.94%的股份，为张股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直接持有

张股公司 36.60%的股份，通过控股子公司间接持有张股公司 2.16%的股份，合计持

有张股公司 38.76%的股份，仍为张股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收购前后张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经投集团 44,910,000 20.41% 131,538,965 36.60%

武陵源旅游公司 0 0% 32,255,185 8.98%

森林公园管理处 0 0% 20,428,283 5.68%

土地房产公司 7,772,400 3.53% 7,772,400 2.16%

其他股东 167,353,017 76.06% 167,353,017 46.57%

合计 220,035,417 100.00% 359,347,850 100.00%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与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于 2009 年 10 月 9日

签署了《框架协议》，于 2010 年 4 月 9日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经投集团本次收购张股公司的基本情况分述如下： 

（一） 基本内容 

上市公司本次向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定向发行 A股股

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合计持有的环保

客运 100%股权以及经投集团单独持有的城投公司 100%股权。经投集团以所持环保客

运 51%股权和城投公司 100%股权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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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易价格 

标的资产转让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环保客运和城投公司净资

产的评估值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作为定价依据，根据湘资源出具的湘

资源评字【2009】第 072 号和湘资源评字【2009】第 073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09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拟购入的环保客运和城投公司净资产的

评估值合计为 83,030.21 万元，转让价格为 83,030.21 万元。其中，经投集团持有

的环保客运 51%股权的评估值及转让价格为 32,680.95 万元，城投公司 100%股权的

评估值及转让价格为 18,949.91 万元。经投集团用于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评估值及

转让价格合计为 51,630.86 万元。 

（三） 发行股份 

本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数量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根据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 83,030.21 万元及股份发行价格 5.96 元/股

测算，上市公司拟向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发行总数

139,312,433 股的 A 股股份，每股面值 1 元。其中，经投集团获得股份数量为

86,628,965 股。 

本次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以及经投集团本次收购所获得的股份数

量，尚须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湖南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的核准以及

中国证监会核准。 

（四） 期间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的期间，对于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收益，

全部由上市公司享有；对于目标公司在损益归属期间所发生的亏损，由目标公司的

原股东按各自的持股比例于过渡期损益报告出具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以现金

方式补足。如出现过渡期间亏损，经投集团将承担环保客运 51%的亏损和城投公司

100%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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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2009 年 10 月 9 日，上市公司、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和森林公园管理处

四方共同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标的资产 

张股公司本次向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定向发行 A股股

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合计持有的环保

客运 100%股权以及经投集团单独持有的城投公司 100%股权。 

2、标的资产定价依据  

各方一致确认资产评估机构对环保客运公司 100%股权的预估价值约为

70,354.72 万元、城投公司 100%股权的预估价值约为 18,949.92 万元。同时，各方

一致同意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且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3、发行价格及数量 

各方一致同意，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各方一致同意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根据以下原则确定：发行价格为张股公

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人民币 5.96 元/股，具体价格以

甲方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决定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价格确定（股份价格的

确定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精确到 0.01 元）。本次发行前如再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上述发行底价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以及本协议规定的发行定价原则，张股

公司本次向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约

为 14,984 万股。其中，向经投集团发行的股份数量约为 9,199.80 万股；向武陵源

旅游公司发行的股份数量约 3,541.35 万股；向森林公园管理处发行的股份数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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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85 万股。同时各方一致同意：张股公司本次向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

森林公园管理处发行股份的最终数量以最终确定的目标资产评估值作为交易价格的

依据，由张股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确定。 

4、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下列先

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张股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2）协议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分别获得张家界市国资委、湖南省国资

委的批准。 

（3）张股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4）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经投集团因本协议项下交易事宜所触发的向张股公司

全体股东发出要约收购之义务。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本协议项下的相应交易已经中国其他主管政府部门

（若有）批准。 

5、股份锁定期 

经投集团承诺：本次认购的张股公司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武陵源旅游公司与森林公园管理处承诺：本次认购的张股公司股份自过户至其

名下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执行。 

6、过渡期  

交易各方同意标的资产自评估（审计）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全

部归张股公司享有，标的资产自评估（审计）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亏损

由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依各自持股比例承担。 

7、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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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投集团的承诺 

1）环保客运 2009 年度、2010 年度每年实现的经审计净利润不低于以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环保客运 2009、2010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数，若环保客

运经营业绩不能达到盈利预测水平，对于差额部分经投集团承诺按照对环保客运的

持股比例（51%）向张股公司以现金进行补偿； 

2）若对环保客运、城投公司采用假设开发法、收益现值法等基于未来收益的方

法评估作价，经投集团将根据《重组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于环保客运、城

投公司实际盈利数低于资产评估报告中相关利润预测数的差额部分，经投集团按照

对环保客运的持股比例（51%）及城投公司的持股比例（100%）向张股公司以现金进

行补偿。 

3）为增强城投公司未来的盈利保障，若未来 2010 年至 2013 年城投公司累计实

现的净利润低于 3,000 万元，经投集团将对低于 3,000 万元的部分以现金补给城投

公司。 

（2）武陵源旅游公司的承诺 

1）环保客运 2009 年度、2010 年度每年实现的经审计净利润不低于以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环保客运 2009、2010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数，若环保客

运经营业绩不能达到盈利预测水平，对于差额部分武陵源旅游公司承诺按照对环保

客运的持股比例（30%）向张股公司以现金进行补偿； 

2）若对环保客运采用假设开发法、收益现值法等基于未来收益的方法评估作价，

武陵源旅游公司将根据《重组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于环保客运实际盈利数

低于资产评估报告中相关利润预测数的差额部分，按照持股比例（30%）向张股公司

以现金进行补偿。 

（3）森林公园管理处的承诺 

1）环保客运 2009 年度、2010 年度每年实现的经审计净利润不低于以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环保客运 2009、2010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数，若环保客

运经营业绩不能达到盈利预测水平，对于差额部分森林公园管理处承诺按照对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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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的持股比例（19%）向张股公司以现金进行补偿； 

2）若对环保客运采用假设开发法、收益现值法等基于未来收益的方法评估作价，

森林公园管理处将根据《重组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于环保客运实际盈利数

低于资产评估报告中相关利润预测数的差额部分，按照森林公园管理处的持股比例

（19%）向张股公司以现金进行补偿。 

8、股权交割及时间安排 

（1）在协议生效条件全部实现后六个月内，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

公园管理处应将其持有的标的资产过户至张股公司名下，张股公司将予以必要的配

合。上述手续完成后，张股公司即具有标的资产公司完全的股东资格，享有标的资

产公司股东的一切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2）在协议生效条件全部实现并完成标的资产交割后 30 个工作日内，张股公

司应完成向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程序

（包括但不限于工商变更登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股份

登记等手续），并使其合法持有该等股份；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

理处将就此向张股公司提供必要的配合。本交易完成后，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

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即具有张股公司完全的股东资格。 

（3）张股公司应依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向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其股份变动的相关手续，并履行相关 的信

息披露程序。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0 年 4 月 9 日，上市公司、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和森林公园管理处

四方共同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价格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张股公司向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

处非公开发行股份，用于购买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合计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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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环保客运公司 100%的股权以及经投集团持有的城投公司 100% 的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张股公司将持有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并享有全

部股东权益，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将不再持有目标公司的

股权，环保客运公司及城投公司均将成为张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标的股权的交割

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方式进行。 

各方一致同意本次交易的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湘资源所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为基础，且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根据湘资源出具的湘资源评字【2009】第 07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并经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目标公司之一环保客运公司所对应的标的股权

评估值为 64,080.30 万元人民币。 

根据湘资源出具的湘资源评字【2009】第 073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并经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目标公司之二城投公司所对应的标的股权评估

值为 18,949.91 万元人民币。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各方一致确认，张股公司本次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合

计为人民币 83,030.21 万元。 

2、发行价格及数量 

各方一致同意，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各方一致同意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张股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人民币 5.96 元/股。 

根据本协议约定的交易价格以及发行定价原则，张股公司本次向经投集团、武

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为 139,312,433 股。其

中，向经投集团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86,628,965 股；向武陵源旅游公司发行的股份数

量为 32,255,185 股；向森林公园管理处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20,428,283 股。 

同时，各方一致同意，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张股公司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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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

述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3、股份锁定期 

经投集团承诺，其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武陵源旅游公司承诺，其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森林公园管理处承诺，其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及交割 

（1）在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当按照如下约定及时办理标的股权的交割手续： 

1）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应促使目标公司环保客运公司、

城投公司在本协议生效日起的六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的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使

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所持目标公司的股权过户至张股公司

名下。 

2）为完成上述股权过户，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应履行

相应的手续，并制作、准备和签署必需的文件；张股公司应就此提供必要的配合和

协助。 

（2）在本协议生效条件全部实现并完成标的股权前款交割手续后三十个工作日

内，张股公司应完成向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发行股份程序

（包括但不限于工商变更登记、向结算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登记等手续）；经投集团、

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应就此向甲方提供必要的配合和协助。 

5、权利义务及风险的转移 

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标的股权的权利、义务和风险自交割日起发生转移，张

股公司自交割日起即成为标的股权的唯一权利人，标的股权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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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股公司享有和承担，标的股权的相关风险亦自交割日起由张股公司承担。 

6、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1）自评估基准日起至所购标的股权交割日的期间为本次发行股份认购资产的

过渡期间。 

（2）各方一致同意，在交割日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由张股公司聘请具有法定

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并出具相关报告（以

下简称“过渡期损益报告”）。 

（3）各方一致同意，对于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全部由张股公司

享有；对于目标公司在损益归属期间所发生的亏损，由目标公司的原股东即经投集

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按各自的持股比例于过渡期损益报告出具后

十个工作日内向张股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7、本次发行前张股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享有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本次发行前的张股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张股

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8、本次发行对象对标的资产未来盈利能力的特别承诺 

作为城投公司目前的唯一股东，经投集团承诺，为增强城投公司未来的盈利保

障，若未来 2010 年至 2013 年城投公司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3,000 万元，经投集

团将对低于 3,000 万元的部分以现金方式足额补偿给城投公司。 

作为环保客运公司的现有股东，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

共同承诺：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的三年内，环保客运公司每年实现的经审

计净利润将不低于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湘资源出具的湘资源评字【2009】第 07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环保客运公司对应年度的净利润数额；如环保客运

公司在将来某个会计年度实现的经审计净利润数额未能达到预测标准，则差额部分

将由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负责按各自对环保客运公司的原

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张股公司全额补偿。有关环保客运公司的盈利预测利润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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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事宜由协议各方另行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作为本协议的附件。 

（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与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于 2010 年 4 月 9日签

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盈利补偿事项进行了约定，主要内容

如下： 

1、净利润预测数 

湘资源评字【2009】第 07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采用收益法预测环保客运公

司在未来的盈利情况如下： 

预测数据（单位：万元） 

项  目 2009 年

9-12 月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净利润 688.99 4,510.80 5,383.21 6,380.66 7,311.11 7,432.79

2、保证责任和补偿义务 

（1）保证责任：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均向张股公司承

诺，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的三年内，对环保客运公司每年实现的经审计净

利润不低于湘资源评字【2009】第 07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环保客运公

司对应年度的净利润数额按各自对环保客运公司的原持股比例承担保证责任。 

（2）补偿义务：在保证期限内，如果环保客运公司每年的实际净利润低于湘资

源评字【2009】第 07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环保客运公司对应年度的净

利润数额，则差额部分将由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按各自对

环保客运公司的原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张股公司全额补偿。 

3、实际净利润数额的确定 

（1）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张股公司将直接持有环保客运公司 100％的股权。 

（2）自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张股公司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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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被张股公司全资

收购后的环保客运公司在前一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额与湘资源评字【2009】第 07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环保客运公司对应年度的净利润数额的差异情况进

行单独披露，并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3）在保证期限内，若环保客运公司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高于或等于湘资源评

字【2009】第 07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净利润数额，则经投集团、武陵

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无需向张股公司进行补偿。 

4、补偿的实施 

（1）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届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若环保客

运公司经审计的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湘资源评字【2009】第 072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所预测的净利润数额，则张股公司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有关环保客运

公司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净利润预测数额的事实，并要求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

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张股公司全额补偿净利润差额。 

（2）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应在张股公司当年年度报告

披露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按照各自对环保客运公司的原持股比例就差额部分以现

金方式全额一次性补偿给张股公司。 

5、违约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一方应赔偿对

方的损失。 

（2）如果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在承诺年度内，发生不

能履行本协议补偿实施相关约定的情况，则张股公司有权单方立即申请司法冻结该

方所持有张股公司的相应股份。若逾期 90个工作日该方仍未履行补偿义务，则张股

公司有权对该方所持有的张股公司股份提请司法拍卖，用以偿还相应的净利润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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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的资产财务状况和资产评估情况 

（一）标的资产财务情况 

1、环保客运 

根据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南财审报字【2010】第 CA1-013 号《审计

报告》，环保客运最近二年的财务报表如下：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16,374,209.23 8,574,554.29

应收账款 980,272.83 1,060,571.72

预付帐款 740,827.72 1,009,745.47

其他应收款 71,481,618.97 17,297,478.64

存货 3,215,829.97 3,754,605.78

流动资产合计 92,792,758.72 31,696,955.90

固定资产 170,717,962.36 183,908,463.57

无形资产 813,737.58 915,213.42

长期待摊费用 15,384,714.02 16,740,593.67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41,795.29 2,592,996.6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9,558,209.25 204,157,267.26

资产总计 282,350,967.97 235,854,223.16

短期借款 50,000,000.00 10,000,000.00

应付账款 2,214,847.70 4,212,959.88

预收账款 360,000.00 372,703.18

应付职工薪酬 880,271.69 440,211.24

应交税费 8,277,756.04 6,514,938.67

应付利息 212,135.00 183,035.70

其他应付款 2,584,599.60 8,298,759.4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0,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24,529,610.03 40,022,608.13

长期借款 20,000,000.00 62,960,000.00

长期应付款 1,500,000.00 1,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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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合计： 21,500,000.00 64,460,000.00

负债合计 146,029,610.03 104,482,608.13

实收资本 50,000,000.00 50,000,000.00

资本公积 57,167,265.95 59,414,937.20

专项储备 554,440.51 297,655.21

盈余公积 25,000,000.00 23,092,318.40

未分配利润 2,394,627.12 -2,638,315.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35,116,333.58 130,166,595.28

少数股东权益 1,205,024.36 1,205,019.75

股东权益合计 136,321,357.94 131,371,615.03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82,350,967.97 235,854,223.16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一、营业收入 213,324,661.23 152,404,767.12

 减：营业成本 145,013,999.24 97,813,868.88

营业税金及附加 6,524,430.23 6,190,796.83

销售费用 8,735,318.32 6,221,116.40

管理费用 8,703,043.42 12,326,587.42

财务费用 4,742,585.29 5,381,934.32

资产减值损失 1,911,793.60 -7,040,110.87

二、营业利润（损失以“-”号填列） 37,693,491.13 31,510,574.14

         加： 营业外收入 277,631.94 150,890.49

         减：营业外支出 1,022,843.11 652,459.92

三、利润总额（损失以“-”号填列） 36,948,279.96 31,009,004.71

减：所得税费用 12,207,651.10 8,957,339.77

四、净利润（损失以“-”号填列） 24,740,628.86 22,051,664.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740,624.25 22,051,681.96

    少数股东损益 4.61 -17.02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4948 0.441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4948 0.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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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4,226,253.73 152,157,066.4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1,729,898.63 123,798,172.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03,644.90 28,358,893.6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20,851.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460,659.60 11,016,175.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0,659.60 -10,995,324.7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5,000,000.00 11,940,665.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2,236,040.56 26,165,252.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63,959.44 -14,224,587.7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799,654.94 3,138,981.1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574,554.29 5,435,573.1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374,209.23 8,574,554.29 

2、城投公司 

城投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9 月 9日，其存续时间不足两个完整会计年度。截至目

前，城投公司无任何下属公司。根据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南财审报字

【2010】第 CA1-046 号《审计报告》，城投公司最近两年的财务报表如下：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155,537.08

其他应收款 29,100,000.00

存    货 201,876,388.75

流动资产合计 202,031,925.83 29,100,000.00

资产总计 202,031,925.83 29,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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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2,655.00

应交税费 1,221.00

其他应付款 16,839,706.36

流动负债合计 16,843,582.36 -

负债合计 16,843,582.36 -

实收资本（或股本） 185,000,000.00 30,000,000.00

资本公积 416,400.00

未分配利润 -228,056.53 -900,00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5,188,343.47 29,100,00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02,031,925.83 29,100,000.00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27,806.54

      财务费用 249.99

      资产减值损失 -900,000.00 900,000.0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71,943.47 -900,000.00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71,943.47 -900,000.00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71,943.47 -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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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1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344,472.9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44,462.92 -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500,000.00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00,000.00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5,537.08 -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5,537.08 -

（五）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2010 年 3月 26 日，张家界市国资委签发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标

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标的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1、环保客运 

湘资源对环保客运于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8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

评估。根据湘资源出具的湘资源评字【2009】第 07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及评估

说明，本次评估主要采用收益法。于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8 月 31 日，环保客运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4,080.30 万元，账面净资产值合并报表数为 13,274.41 万元，

母公司报表数为 13,970.28 万元，评估增值幅度分别为 382.74%和 358.69%。 

2、城投公司 

湘资源对城投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8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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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根据湘资源出具的湘资源评字【2009】第 073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及评估

说明，本次评估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资产评估结果如下表： 

单位：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       目 

A C D=C-B E=D/B*100% 

 流动资产  13.96 13.96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18,479.42 18,972.72 493.30  2.67 

      无形资产  18,479.42 18,972.72 493.30  2.67 

       资产总计 18,493.38 18,986.68 493.30  2.67 

 流动负债  36.77 36.77 0.00  0.00 

       负债总计 36.77 36.77 0.00  0.00 

       净 资 产 18,456.61 18,949.91 493.30  2.67 

五、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取得的授权及批准 

1、2009 年 9 月 12 日，经投集团召开临时董事会，同意经投集团以所持有的环

保客运公司 51%的股权及城投公司 100%的股权认购发行人拟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 

2、2009 年 9 月 25 日，湖南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预审核意见》（湘国资产权函【2009】195 号），同意依法依

规往前推进。 

3、2009 年 10 月 9日，张股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4、2010 年 3 月 26 日，张家界市国资委签发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对拟注入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5、2010 年 4 月 9日，张股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二）本次收购尚需取得的授权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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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股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并同意经投集团免于发出要约收购

的义务； 

2、湖南省国资委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3、中国证监会核准张股公司本次交易并豁免经投集团要约收购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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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张家界市 

股票简称 *ST 张股 股票代码 000430 

收购人名称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张家界市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

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人是否拥有

境内、外两个以上

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收购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44,910,000 股       持股比例：   20.41%    

 

本次收购股份

的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86,628,965 万股      变动比例：  16.19%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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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

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

购办法》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本次收购已获张股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收购尚需获得张股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并同意经投集团免于发出

要约的义务；尚需获得湖南省国资委批准和证监会核准。 

收购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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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页）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李智勇 

 

   2010 年 4 月 12 日  


